附表十一、認購（售）權證持有人權證分散情形檢查表
申請機構名稱：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
	項目
	審查內容
	發行人填報
	交易所審查意見

	審查準則第十條、第十

二

條
	申請本公司同意上市之認購（售）權證，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：
一、權證持有人分散：
1. 須持有人數逾一百人以上；持有一千至五萬單位之持有人，不少於八十人，且其所持有單位合計逾上市單位百分之二十。
2. 須單一持有人所持有單位，不超過上市單位百分之十，若其為發行人則不得超過上市單位百分之三十。（惟發行人採委託其他機構避險者，委外風險管理機構不得持有所發行之權證）
3. 須發行人及其關係人、受僱人持有單位數，不得逾上市單位百分之三十五。
4. 發行人於認購（售）權證銷售時，應限制標的證券公司之董事、監察人、經理人及百分之十大股東持有之認購（售）權證得認購股數不得超過該等人員本身之持有該標的證券數量。（所申請發行之權證為指數股票型基金者，不受本項限制）
2、 發行人申請本公司同意其擬發行之認購（售）權證上市，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，本公司得不予同意：
1. 申請書件不完備，經本公司限期補正，逾期不能完成補正者。

　　2.申請事項有違反法令或虛偽隱匿情事者。
　　3.發行人或其董事、監察人、經理人、受僱人或持股百分之十以上之股東，或有上列身份者持股百分之十以上之他公司，為標的證券發行公司或上市證券組合之各發行公司之董事、監察人、經理人、或持股百分之十以上之股東。（所申請發行之權證為指數股票型基金者，不受本項限制）

	
	


備註：發行人填報之欄位應由發行人註明所附文件之索引及說明

權證分散情形檢查表：

1、認購（售）權證持有人股權分散情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持有人
	人數(人)
	持有權證數額(單位)
	占發行權證總單位數百分比

	政府機關
	
	
	

	金融機構
	
	
	

	其他法人
	
	
	

	外國機構或外國人
	
	
	

	個人
	
	
	

	
	
	
	

	合計
	
	
	


2、發行人及其關係人、受僱人所持有單位數數量情形表
	姓名
	持有權證數額(單位)
	占發行權證百分比
	住所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3.標的證券公司董事、監察人、經理人或持股百分之十以上之股東持有認購（售）權證情形表
	姓名
	與標的證券公司關係
	持有標的證券數量
	持有認購（售）權證數量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4.持有認購（售）權證單位數量別分散情形
	持有認購（售）權證
(單位)
	持有人數(人)
	持有認購（售）權證數額(單位)
	占發行權證總單位數百分比

	1─999
	
	
	

	1,000─10,000
	
	
	

	10,001─20,000
	
	
	

	20,001─30,000
	
	
	

	30,001─40,000
	
	
	

	40,001─50,000
	
	
	

	小計(1,000─50,000)
	
	
	

	50,001─100,000
	
	
	

	100,001─200,000
	
	
	

	200,001─400,000
	
	
	

	400,001─600,000
	
	
	

	600,001─800,000
	
	
	

	800,001─1,000,000
	
	
	

	1,000,001單位以上
	
	
	

	持有百分之十單位以上
	
	
	

	合計
	
	
	


5.申請前二個月發行人董事、監察人、經理人、受僱人及持股百分之十以上股東，或有上列身份者持股百分之十以上之他公司持有認購（售）權證標的證券情形表
	持有人
	標的證券名稱
	持股總數
	目前是否為標的證券公司董、監、經理人或10%大股東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合 計
	
	
	


